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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07� � � � � � �证券简称：华森制药 公告编号：2025-060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及通过GMP符合性检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

生产许可证》（许可证编号： 渝20150018） 和2项产品的 《药品GMP符合性检查告知书》（编号：渝

GMP20250070、编号：渝GMP20250073），具体情况如下：

一、《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内容

1.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三车间小合成生产线：原料药（阿戈美拉汀），通过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符合性检查，予以登记；

2.新增受托生产：委托方是重庆中创科医药有限公司，受托品种是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国药准字

H20243180），生产场地是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板桥路143号502车间冻干粉针剂生产线，受托有效期

至2025年11月9日；

3.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板桥路143号502车间冻干粉针剂生产线：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国药准

字H20243180）通过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

***

二、变更后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具体内容

企 业 名 称 ：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许 可 证 编 号 ： 渝20150018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002262038944463

分 类 码 ： AhzyBhzChDh

注 册 地 址 ： 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

法 定 代 表 人 ： 游洪涛

企 业 负 责 人 ： 游洪涛

质 量 负 责 人 ： 邓林

质 量 受 权 人 ： 王茜

生 产 负 责 人 ： 周帮建

有 效 期 至 ： 2030年06月29日

生 产 地 址 和 生 产 范 围 ：

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原料药，粉针剂，小容量注射剂，冻干粉针剂，软胶囊剂，散剂，颗粒剂，片剂，硬胶

囊剂，吸入溶液剂，滴剂***

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板桥路143号：粉针剂，冻干粉针剂，片剂，硬胶囊剂（含抗肿瘤类，克唑替尼胶

囊（仅供注册申报用）），软胶囊剂，颗粒剂，散剂，中

药前处理及提取，中药饮片，滴剂（胶囊剂）***

三、《药品GMP符合性检查告知书》相关信息

（一）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

企 业 ：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药 品 名 称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

编 号 ： 渝GMP20250070

检 查 时 间 ： 2025年03月04日至2025年03月07日

检查范围及相关车间、生产线 ： 502车间冻干粉针剂生产线：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国药准字H20243180）。

检 查 结 论 ：

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的要求，通过上市前药品GMP符合性检查。 本次检查发现

的缺陷不代表企业存在的全部问题。 企业从事药品生产活动，应当持续符合药品GMP有关要求。

（二）原料药（阿戈美拉汀）

企 业 ：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药 品 名 称 原料药（阿戈美拉汀）

编 号 ： 渝GMP20250073

检 查 时 间 ： 2025年06月17日至2025年06月20日

检查范围及相关车间、生产线 ： 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三车间小合成生产线：原料药（阿戈美拉汀）。

检 查 结 论 ：

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的要求，通过上市前药品GMP符合性检查。 本次检查发现

的缺陷不代表企业存在的全部问题。 企业从事药品生产活动，应当持续符合药品GMP有关要求。

四、产品适应症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作为当口服疗法不适用时，胃食管反流病的替代治疗的低危患者（胃镜下

Forrest分级IIc-Ⅲ）。

阿戈美拉汀：原料药，用于生产阿戈美拉汀片。

五、其他相关情况

阿戈美拉汀原料药用于公司生产药品阿戈美拉汀片。 根据药智网数据，2024年阿戈美拉汀片整体市

场份额为7.9亿元。 该药品是一种新型抗抑郁药物，其作用机制突破了传统单胺类递质系统，通过激活褪

黑素受体（MT1和MT2）以及拮抗5-HT2C受体，在发挥抗抑郁疗效的同时兼具调节生物节律的作用。

阿戈美拉汀片于2009年2月在欧盟获得上市批准，并于2011年4月在中国上市。 在2015年《中国抑郁障碍

防治指南（第二版）》和2016年《加拿大焦虑与心境障碍治疗网络/国际双相障碍学会双相障碍治疗指

南》中，阿戈美拉汀以1级证据等级推荐作为伴有睡眠障碍抑郁患者的一线治疗药物。 阿戈美拉汀作为第

一个被批准作为褪黑素受体激动剂的药物，其独特的药理特点和作用机制，使得患者又多了一种药物选

择。

阿戈美拉汀项目为公司原料药制剂一体化项目。 公司已发布阿戈美拉汀原料药《关于公司药品生产

许可证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及《关于获得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66）。 目前阿戈美拉汀片已经纳入第十一批集采目录，目标为首轮集采中标。

六、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阿戈美拉汀原料药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及通过GMP符合性检查，表示公司正式实现阿戈

美拉汀片原料药制剂一体化，在该品种成本与质量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增强。 受托品种注射用艾司奥美拉

唑钠获得《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及通过GMP符合性检查将能更有效地提高公司产能利用率，推动产品

实现规模化生产，从而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本次变更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一）《药品生产许可证》（许可证编号：渝20150018）；

（二）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药品GMP符合性检查告知书》（编号：渝GMP20250070）；

（三）阿戈美拉汀《药品GMP符合性检查告知书》（编号：渝GMP20250073）。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5日

证券代码：001313�证券简称：粤海饲料 公告编号：2025-053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7月25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7月25日（周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2025年7月25日的交易时间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25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机场路22号公司2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石轩先生。

5、会议召集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52名，代表股份485,389,89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0.4076％（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7月18日， 公司总股本为700,000,

000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0,600,068股，因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不享有股东

大会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89,399,932股）。其中，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出席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名，代表股份482,173,9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411％；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148名，代表股份3,215,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65％。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48名，代表股份3,215,9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6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8名，代表股份3,215,9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65％。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本次会议；

（2）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武建设、刘恬宁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非累积投票提案表决结果

1、总体情况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00

《关于〈未来三年（2025年

-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

485,184,399 99.9577％ 147,100 0.0303％ 58,400 0.0120％ 通过

2.00

《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

及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

485,182,599 99.9573％ 148,600 0.0306％ 58,700 0.0121％ 通过

3.00

《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484,173,899 99.7495％ 1,157,700 0.2385％ 58,300 0.0120％ 通过

4.00

《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484,218,799 99.7587％ 1,154,700 0.2379％ 16,400 0.0034％ 通过

5.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

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484,170,599 99.7488％ 1,156,300 0.2382％ 63,000 0.0130％ 通过

6.00

《关于为子公司采购原材

料发生的应付账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484,167,099 99.7481％ 1,157,200 0.2384％ 65,600 0.0135％ 通过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00

《关于〈未来三年（2025年

-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

3,010,400 93.6099％ 147,100 4.5741％ 58,400 1.8160％ 通过

2.00

《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

及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

3,008,600 93.5539％ 148,600 4.6208％ 58,700 1.8253％ 通过

3.00

《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1,999,900 62.1879％ 1,157,700 35.9993％ 58,300 1.8129％ 通过

4.00

《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2,044,800 63.5841％ 1,154,700 35.9060％ 16,400 0.5100％ 通过

5.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

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1,996,600 62.0853％ 1,156,300 35.9557％ 63,000 1.9590％ 通过

6.00

《关于为子公司采购原材

料发生的应付账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1,993,100 61.9764％ 1,157,200 35.9837％ 65,600 2.0399％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武建设、刘恬宁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及

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和形成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6日

证券代码：601990� �证券简称：南京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021号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肖玲女士的辞职报告，肖玲女士因工作安

排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 肖玲女士辞职后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

职务。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任职

是否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肖玲

董事、董事会合规与风险管理委

员会委员

2025年7月24

日

2026年10月11

日

工作安排调整 否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肖玲女士的离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肖玲女士确认与公司及董事会没有不同意见，亦无其他需特别说明或提请公司股东和债权人注意的

事项，并已按相关要求做好交接工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并结合公司股东南京新

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推荐意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潘志鹏先生（简历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本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为第四

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该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对肖玲女士任职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6日

证券代码：601990� � � � � � �证券简称：南京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022号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7月25日在公司

总部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5年7月23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全体董事一致同意

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期限。 会议应出席董事14名，实际出席董事14名（其中，李剑锋董事长、夏宏建董事

现场出席会议，其他董事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会议由李剑锋董事长主持。 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股东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工集团” ）原推荐肖玲女士担任公司董

事，因工作安排调整，肖玲女士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职务。新

工集团推荐潘志鹏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同意提名潘志鹏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请股东大会选举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潘志鹏先生将在公司股

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正式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时间、股权登记日等具体事项授权董事长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6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潘志鹏先生，1988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高级经济师，具有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曾任南京

港（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办公室法务专员、文秘、研究室管理员，江苏南京长途汽车客运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办公室副主任、企管部副经理，南京奥体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现任新工集团

风险控制部副部长，兼任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董事、南京南钢钢铁联合

有限公司董事、南京新工新兴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南京江

宁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监事等职务。 截至目前，潘志鹏先

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前述披露信息外，与公司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

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

作》第3.2.2条规定的情形。

证券代码：600522� � � � �证券简称：中天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053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员工持股计划》” ）的相关规定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

调整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认购价格、持有人份额的事项在董

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2025年2月2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5年6月11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并同意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

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发表了法律意见。

2025年7月2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

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曹珊珊女士回避表决。

二、本次调整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认购价格调整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5年7月25日实施完毕：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

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票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含税）。由于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18,910,100股公司股票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以公司总

股本为基数摊薄计算后的每股现金红利为0.29834元/股。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在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公布日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份过户

期间，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派息等事宜，股票购买价格

做相应的调整。

由于本员工持股计划尚未办理回购股份的非交易过户， 因此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购买价格由6.92元/

股调整为6.62元/股（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本员工持股计划拟筹集资金总额上限由10,

608.36万元调整为10,148.46万元。由于每份份额为1.00元，故总份额由10,608.36万份调整为10,148.46

万份。

（二）持有人份额分配调整

2025年6月11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等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高级管理人员的换届选举。 董事曹珊珊女

士、副总经理刘志忠先生、冯爱军先生和刘丽君女士、财务负责人高洪时先生、董事会秘书杨栋云女士为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

因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部分人员变动及职务变动， 公司对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中的份额分配方案

进行调整，调增副总经理刘志忠先生的份额，并相应调整其他人员份额，合计份额不变。 具体调整如下：

姓名 任职情况

拟持有份额（万份）

占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比例

（%）

授予股数（万股）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曹珊珊 董事 207.60 198.60 1.96 1.96 30 30

刘志忠 副总经理 207.60 496.50 1.96 4.89 30 75

冯爱军 副总经理 207.60 198.60 1.96 1.96 30 30

刘丽君 副总经理 207.60 198.60 1.96 1.96 30 30

高洪时 财务负责人 346.00 331.00 3.26 3.26 50 50

杨栋云 董事会秘书 207.60 198.60 1.96 1.96 30 30

核心骨干（不超过94人） 9,224.36 8,526.56 86.94 84.01 1,333 1,288

合计 10,608.36 10,148.46 100.00 100.00 1,533 1,533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其他内容不变，修订后的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

划（修订稿）》《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摘要（修订稿）》及《江苏中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

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规定，不会影响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

施，亦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经审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本次调整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认购价格、持有人份额

的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调整事项。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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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特别人才持股计划

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特别人才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持股计

划” 或“本持股计划” ）第一次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持有人会议” 或“会议” ）于2025年7月24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持有人29名，实际出席持有人29名，代表公司本次持股计划份额为35,676,

767.90份，占公司本次持股计划首次授予总份额（不含预留份额）的100%。 会议由董事会秘书刘圣松先

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本次持股计划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持有人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持有人逐项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设立公司2025年特别人才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为了保证公司本次持股计划日常管理的效率，根据《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特别人才持股

计划（草案）》和《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特别人才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拟设立本

次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作为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与监督机构。本次设立的管理委员会对持股计划持有

人会议负责，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管理委员会由3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1人，管理委员会

委员的任期为本次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表决结果：同意35,676,767.9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占

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 弃权0份， 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2025年特别人才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特别人才持股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公司2025年特别人才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

特别人才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现根据《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特别人才持股计划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选举江锦标先生、刘建成先生、赵克锋先生为公司本次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 管

理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本次持股计划存续期保持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35,676,767.9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占

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 弃权0份， 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授权2025年特别人才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本次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为保证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事宜的顺利进行，根据《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特别人才持

股计划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拟提请本次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授权本次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与

本次持股计划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执行持有人会议的决议；

2、开立并管理本持股计划的证券账户、资金账户及其他相关账户；

3、代表全体持有人对本持股计划进行日常管理；

4、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本持股计划所持股份对应股东权利；

5、本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负责本持股计划对应的标的股票出售及分配或将相应的标的股票非

交易过户至持有人个人证券账户等相关事宜；

6、管理本持股计划资产及利益分配；

7、按照本持股计划规定审议确定预留份额、放弃认购份额、因考核未达标、个人异动等原因而收回

的份额等的分配/再分配方案；

8、按照本持股计划规定决定持有人的资格取消事项；

9、办理本持股计划份额薄记建档、变更和继承登记；

10、制定、执行本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内参与公司增发、配股或发行可转换债券等再融资事宜的方案；

11、决策本持股计划存续期内除上述事项外的特殊事项；

12、代表全体持有人签署相关文件；

13、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14、本持股计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约定的其他应由管理委员会履行的职责。

上述授权自本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批准之日起至本持股计划终止之日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35,676,767.9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占

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 弃权0份， 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0%。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716� � � � � � � � � �证券简称：塞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5-067

债券代码：113601� � � � � � � � � �债券简称：塞力转债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赛海（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海科技” ）及实际控

制人温伟先生发函核实，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破产重整、重大业务

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 风险提示详见本公告“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倡导价值投资并专注于主业的发展，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实，现将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自查，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生产经营秩

序正常。 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

涉及上市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

业务重组、股份回购、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

市场传闻，不涉及其他热点概念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自查，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敬请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

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500万元人民币到-6,600万元人民币；预计2025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7,000万元人民币到-8,100万元人民币。敬请投资者注意公司业绩波

动，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三）大股东质押风险

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赛海（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温伟累计质押占比较高，敬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热点概念核实情况

公司关注到近期市场对创新药业务关注度较高。 公司旗下联营企业武汉华纪元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纪元生物” ）是公司于2020年1月投资的参股公司，截至目前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公司

持有其15.61%的股权。华纪元生物2024年营业收入2.68万元，净利润-238.23万元。其治疗性降压疫苗项

目HJY-ATRQβ-001已完成概念验证（POC）阶段研究和临床前研究，已于2025年6月6日获得国家药

监局（NMPA）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IND）受理，后续还需经一期、二期临床试验，试验能否成功还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上述投资目前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较小，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

资。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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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的

预披露公告

股东申萍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申

萍女士（控股股东王俊民之配偶）持有公司股份49,625,89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4.43%。

申萍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 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0,373,400股，减持比例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926%。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申萍女士《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具体情况如

下：

一、本次减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申萍 49,625,894 4.43

王俊民（控股股东） 399,550,400 35.68

合计 449,176,294 40.11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减持基本情况

1、减持主体：申萍，系控股股东王俊民之一致行动人。

2、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3、减持股票来源：通过大宗交易受让。

4、减持数量及方式：申萍拟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0,373,400股，

合计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926%。

5、减持期间：自公司发布减持预披露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6、减持价格区间：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二）控股股东正在履行的承诺

1、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目前没有、将来也不以任何形式从事或者参与与股份公司主营业务相

同或相似的业务和活动， 不通过投资于其他公司从事或参与和股份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和

活动；不参与或从事与和股份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和活动；如果股份公司在其现有业务的基

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我们届时控制的其他企业对此已经进行生产、经营的，我们届时控

制的其他企业应将相关业务出售，股份公司对相关业务在同等商业条件下有优先收购权；对于股份公司

在其现有业务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 而我们届时控制的其他企业尚未对此进行生

产、经营的，我们届时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从事与股份公司该等新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和活动。

2、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在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及在我们权利所及范围内，公司与我

们或我们控股、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将按公平、公开的市场原则进行，

并按照《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及有关规定履行法定的批准程序。 我们承诺并确保我们控

股、实际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不通过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谋求特殊的利益，不会进行有损公司

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股东严格遵守并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减持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与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不一致的情况。

（三）申萍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其所持公司股份亦不存在被质押及冻结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1、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

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和价格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

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

响。

4、公司不存在破发、破净情形，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未低于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30%，股东

减持符合相关要求。

5、公司将持续关注申萍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监督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规减

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申萍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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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8号陕鼓动力81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67,992,69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96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陈党民先生担任主持人。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其中董事宁旻及独立董事王喆、杨芳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柴进出席会议；公司总经理陈党民、常务副总经理刘海军、副总经理李付俊、刘忠以及

财务总监赵甲文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6,726,890 99.8814 872,100 0.0816 393,700 0.037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6,061,344 99.8191 1,446,201 0.1354 485,145 0.045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制定并修订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9,717,474 99.2251 7,394,116 0.6923 881,100 0.0826

3.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9,299,074 99.1859 7,812,516 0.7315 881,100 0.0826

3.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9,173,729 99.1742 7,857,016 0.7356 961,945 0.090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6,197,789 99.8319 1,491,601 0.1396 303,300 0.028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取消为陕鼓动力（香港）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6,819,489 99.8901 867,001 0.0811 306,200 0.028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6、《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任矿 1,063,452,443 99.5748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5年度购买理财产品

的议案》

9,909,166 84.6642 1,491,601 12.7442 303,300 2.5916

6

《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6.01 任矿 7,163,820 61.207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1-5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6为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2、议案1、3.01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审议通过；

3、本次会议的议案4、6需要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西安）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彪、李雨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西安

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